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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安居商鋪管理中設施項目 — 承包合約爭議的創新處理與
解析

嚴峻
特許會員

第一部份　項目簡介

2007 年初，甲方與乙方雙方達成一致，乙方將下屬企業百安居在中國大陸地區所有門店的設施管理業務委託甲方全權
管理。包括水，電，暖通，電梯等相關的門店設施的管理。酬金支付方式採用固定酬金加績效獎勵的方法。

合同簽訂後，由甲方作為華東區總部，自 2008 年 5 月開始承擔第一個接管百安居華東區門店的工作。完成後，雙方總
結經驗，繼續推進第二步華南區，第三步華北區的接管工作。甲方的接管工作成敗與否？成為能否承接該項業務的標
杆，可謂：一成即成，一敗皆敗。

第二部份　雙方爭議

2008 年 6 月，甲方開始接管。至 8 月上海地區所有百安居門店近 50% 的人員進場工作完成時，百安居中國總部提出，
要求檢驗甲方派駐百安居門店工程設施管理人員的消防安全證。

甲方回復 - 設施管理員工已按合同條款服務標準要求，和國家強制職業資格要求向百安居提交了：高，低壓電工，空
調，電梯從業人員的職業資格證書。

百安居堅持要求甲方停止所有的接管工作，完成所派員工的消防安全證的培訓取證工作。並且，在停工培訓期間，停
止支付給甲方合同酬金。由此而來的額外費用，如員工消防安全培訓費用及之後的相關損失由甲方負責。

第三部份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依據：

一 . 合同條款： 百安居並未在合同的培訓條款中就甲方派遣的員工提出：「必須，應當，可以具備消防安全證的任何
要求。」

二 . 法律法規：

1. 《消防法》第二章火災預防第十八條。「進行電焊，氣焊，等具有火災危險的作業人員和自動消防系統和操作
人員必須持證上崗，並嚴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規程。」

2. 《合同法第 283 條 — 屬於甲方未按約履行合同。乙方有權行使履約抗辯權：催告權，終止權，解約權，針
對甲方提出的索賠進行反索賠。

方案一： 停止接收。對於設施管理員工具備消防安全職業資格的條款，重新商談。雙方確認後再行接管。
對於甲方可能提出的索賠，進行反索賠。

方案二： 集中培訓。對所有派遣門店的員工採用停工集中培訓，培訓所產生的費用及相關的工期延誤，
甲，乙雙方各自承擔一半。

方案三： 採用履帶式培訓與接管方法雙軌制同時進行。調整接收工期，重新排列活動順序，估算活動持續
時間。在不延誤工期的前提下，先行解決工作要點。有效利用地方政府培訓政策，使培訓費用為
零。



96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Asian Pacific Branch

2012 YeAr Book

第四部份　創新方法

根據甲方所擔心的二點：設施管理員工未經過消防安全培訓。 1. 不能在日常工作中完成設施設備消防安全的保障任務。 
2. 不能在緊急情況下完成消防安全的遇警預案。方案三將每個門店 4 位消防泵房維保員工的培訓作為重點需要完成的
工作，成為一個獨立的工作分解結構，優先推進。其他設施管理員工常識性消防安全培訓，可以先接管，後推進，或
邊接管邊推進。具體方法：

1. 培訓安排 — 是將上海百安居 12 家門店涉及日常設備消防保障工作的員工 48 位員工統計後，集中到上海消防學
校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其他接管工作仍按時間節點繼續實施。

2. 培訓費用 — 上海市勞動局對於市民學習國家職業資格證書有補貼政策，每個市民按照勞動部門的要求，提出申
請，可以享受 100% 的補貼。員工即 0 元培訓。

3. 任務分解 — 第一輪 48 位員工完成五天的消防安全培訓後。成為獨立的項目小組進行接管。甲，乙雙方重新討
論工作節點。與整個接管工作分離。

4. 輪崗培訓 — 其他員工在不影響進度的情況下，實行輪崗培訓，一次培訓門店中的三分之一的員工，三次輪崗培
訓就可將所有員工的消防安全培訓工作完成。

5. 優化措施 — 之後新員工錄用，要求帶證入職作為條件之一。

選擇方案三，是因為：創新性地解決了項目關鍵性的合約爭議所在。解除了甲方所擔心的兩個原則性問題。並在方案
中，按照甲方的要求，即完成消防安全取證，又使項目順利進行。關於由培訓爭議所牽涉的額外費用增加，時間工期
的延後，員工停工的工資等等問題，均因培訓工作的圓滿完成，迎刃而解。沒有出現後續的二次爭議。

第五部份　經驗總結

1. 處理合約爭議要做到法理清晰

合約出現爭議時，及時了解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政策，管理辦法是十分重要的。

2. 尊重客觀事實，正確運用房屋管理技術，解決問題才是硬道理

運用所掌握的房屋管理的知識，技術，經驗，資源結合客觀事實，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解決矛盾才是上上
策。

3. 了解，掌握相關資源信息的重要性 — 事業環境因素。

房屋管理中所涉及的關聯資源的熟悉程度，在某些關鍵的任務上，能決定房屋管理成功與否。

4. 汲取經驗，避免風險

合同條款的商談，特別涉及合約具體內容和相關的資源使用都要進行詳細的比較分析，評估，論證。對不可預見
的風險，要有應對機制與預備方案。


